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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机电设备工程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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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设备用全氟己酮微胶囊灭火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配电设备用全氟己酮微胶囊灭火系统（以下简称“灭火系统”）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高低压配电柜、配电箱、电缆沟、电缆夹层等配电设备及场所使用的全氟己酮微胶囊

灭火系统的设计、生产、检验及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GB 4396 二氧化碳灭火剂

GB/T 6052 工业液体二氧化碳

GB/T 8979 纯氮、高纯氮和超纯氮

GB/T 9978（所有部分）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604 化学品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GB/T 21606 化学品 急性经皮毒性试验方法

GB/T 21609 化学品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GB 25972-2024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GB 45944 全氟己酮灭火剂

3 术语和定义

GB 25972-2024、GB 5037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氟己酮 Perfluorohexanone

按照中国化学会有机化合物命名原则，名称为十二氟-2-甲基-3-戊酮，分子式：CF3CF2C(O)CF(CF3)2，

CAS 登记号：756-13-8，可用作灭火剂。

3.2

灭火设计浓度 extinguishing design concentration

为有效扑灭防护区内配电设备火灾，所需全氟己酮微胶囊在防护区空气中达到的最低体积浓度。

4 技术要求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60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17D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7894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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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观质量

灭火系统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系统各构成部件应无明显加工缺陷或机械损伤，部件外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涂层、镀层

应完整、均匀；

b) 在灭火剂瓶组上应标注灭火剂的名称，字迹应明显、清晰。在驱动气体瓶组上应标注充装气体

的名称；

c) 灭火系统铭牌应牢固地设置在系统明显部位；

d) 有关配套的装置、系统外观应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4.2 工作压力

灭火系统的典型增压压力、典型充装密度、最大工作压力、最小工作压力见表 1。

表 1 工作压力

增压压力/㎫ 充装密度/kg/m3 最大工作压力/㎫ 最小工作压力/㎫

1.2
484.0 1.4 1.1

808.0 1.4 1.1

2.5
484.0 2.8 2.3

808.0 2.8 2.3

3.4
484.0 4.0 3.2

808.0 4.0 3.2

4.2
484.0 4.9 2.9

808.0 4.9 2.9

5.6
484.0 6.9 5.3

808.0 6.9 5.3

4.3 灭火剂性能及充装要求

4.3.1 灭火剂性能

4.3.1.1 微胶囊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粒径分布：5 μm ～ 100 μm 范围内的颗粒占比 ≥ 95％；

b) 壁材完整性：微胶囊壁材无破损、开裂，芯材包封率 ≥ 98％；

c) 热稳定性：在- 10 ℃ ～ 50 ℃环境下静置储存 1年，芯材泄漏量 ≤ 1％；

d) 释放特性：遇火（环境温度 ≥ 120 ℃）时，30 s 内微胶囊破裂率 ≥ 90％。

4.3.1.2 全氟己酮灭火剂性能应符合表 2 规定。全氟己酮系灭火剂相关生物与环境安全性能要求应符

合表 3 规定。

表 2 全氟己酮灭火剂性能

项目 指标

全氟己酮纯度（质量分数）/％ ≥ 99.0

全氟-2-甲基-2-戊烯及其 HF加成物含量/（mg/kg） ≤ 90

全氟-4-甲基-2-戊烯含量/（mg/kg） ≤ 1 000

水分含量/（mg/kg）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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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氟己酮灭火剂性能（续）

项目 指标

酸度（以 HCl 计）/（mg/kg） ≤ 3

非挥发性残留物（质量分数）/％ ≤ 0.3

悬浮物或沉淀物 不可见

表 3 全氟己酮系灭火剂相关生物与环境安全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急性经皮毒性 LDso(mg/kg) > 2 000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 对皮肤无刺激性和腐蚀性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 对眼睛无刺激性和腐蚀性

臭氧消耗潜能值（ODP） 0

全球变暖潜能值（GWP） 1

注：上述安全性能应由专业机构确认。

4.3.2 充装要求

充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充装应由灭火剂生产企业或其授权单位实施；

b) 增压气体选用的氮气应符合 GB/T 8979 的规定；

c) 二氧化碳应符合 GB/T 6052 或 GB 4396 的规定；

d) 灭火剂充装后应进行含水率测试，含水率不应超过 0.003 5％（质量分数）。

4.4 启动功能要求

4.4.1 启动方式

灭火系统启动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灭火系统应具有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和机械应急启动功能；

b) 灭火系统可采用不同方式启动，其动作应准确、可靠、无故障，各有关阀门、部件等动作应灵

敏、可靠。配套使用的报警控制与驱动装置，应能正确显示装置的工作状态，发出灭火控制指

令；

c) 设有消防控制室时，灭火系统的有关信息应传送至消防控制室；

d) 系统的联动控制包括对开口封闭装置、通风设备、防火阀等的联动操作与控制；

e) 可与配电设备断路器联锁，喷射前自动切断防护区电源，具备向消防控制中心反馈系统状态（正

常、报警、喷射）的功能。

4.4.2 延时启动

灭火系统延时启动及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灭火系统应具备延时启动功能，延迟时间不大于 30 s，延时期间，应能手动停止后续动作；

b) 灭火系统采用不同方式启动，其动作应准确、可靠、无故障，各有关阀门、部件等动作应灵敏、

可靠。配套使用的报警控制与驱动装置，应能正确显示装置的工作状态，发出灭火控制指令；

c) 设有消防控制室时，灭火系统的有关信息应传送至消防控制室；

d) 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包括对开口封闭装置、通风设备、防火阀等的联动操作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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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绝缘性能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灭火系统上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系统本体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

电源插头与系统本体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50 ㏁。

4.6 液压强度

按 5.6 规定的方法进行液压强度试验，被测试件不应出现渗漏、变形现象。

4.7 密封性能

按 5.7 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被测试件的密封部位应无气泡泄漏。

4.8 耐电压性能

按 5.8 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电压性能试验，被测试件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不应出现表面飞弧、扫

掠放电、电晕或击穿现象。

4.9 腐蚀性能

对配电设备常用金属（铜、铝、钢）及绝缘材料（环氧树脂、聚氯乙烯）无腐蚀作用，浸泡试验后

设备性能无明显下降。

4.10 泄放能力

灭火系统灭火剂瓶组安全泄放装置动作期间，瓶组内最大压力应不大于强度试验压力的 95％。

4.11 环境适应性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工作温度：系统工作环境温度- 20 ℃ ～ 50 ℃，储瓶间环境温度控制在-10 ℃ ～ 50 ℃，

适配不同地域气候条件；

b) 耐候性：经高低温循环、湿热、振动等环境试验后，系统组件无损坏、性能指标符合本文件要

求；

c) 有效期：系统整体设计有效期≥10 年，灭火介质在规定储存条件下有效期≥5 年，期间无需频

繁更换。

4.12 灭火性能

4.12.1 灭火设计浓度

针对配电设备电气火灾（如电缆、变压器油火灾），灭火设计浓度宜采用 6％ ～ 8％（体积比），

兼顾灭火效果与安全性。

4.12.2 灭火时间

在规定防护容积内，灭火剂喷放完成后 ≤ 5 s 内扑灭火灾，应无复燃隐患。

4.12.3 浸渍时间

灭火后保持灭火浓度浸渍时间应 ≥ 5 min。

4.12.4 喷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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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系统喷射时间满足下列要求：

a) 使用化学合成类灭火剂的灭火系统喷射时间应不超过 10 s；

b) 使用惰性气体灭火剂的灭火系统喷射时间应不超过 60 s。

4.13 系统组件

灭火系统及部件应符合 GB 25972-2024 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a) 灭火系统；

b) 瓶组；

c) 喷嘴；

d) 选择阀；

e) 驱动装置；

f) 控制装置；

g) 减压装置；

h) 防护区泄压装置。

4.14 防护区构造要求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围护结构：防护区围护结构耐火极限 ≥ 0.5 h，允许压强 ≥ 1 200 Pa，门窗应具备自动关

闭功能；

b) 泄压口：防护区应设置泄压口，泄压口应朝向安全区域；

c) 疏散要求：防护区入口设置明显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及声光报警装置，配备应急疏散通道。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另行注明外，本章规定的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 20 ℃ ～ 50 ℃；

b) 相对湿度：45％ ～ 75％；

c) 大气压力：86 kPa ～ 106 kPa。

注1：应参照被检样品的设计图样和相关技术条件，按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注2：任何部件的气密性试验项目，均应在液压强度试验后进行。

5.2 外观检测

5.2.1 对照设计图样和相关技术文件资料，目测或用通用量器具检查，样品的工作温度范围、灭火剂

充装密度、充装压力、工作压力、灭火系统喷射时间等基本参数应符合本文件第 5 章的规定。样品的结

构、尺寸、灭火剂和充压气体、贮存容器的容积和直径、部件材料等应符合本文件第 5 章的规定，并满

足设计和工艺技术文件的要求。

5.2.2 目测检查部件标志的内容和固定方式应符合本文件相应条款的规定。

5.2.3 检查样品工艺一致性情况，目测有无加工缺陷、表面涂覆缺陷、机械损伤等现象，应符合本文

件相应条款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5.3 灭火剂性能及充装要求

5.3.1 灭火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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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微胶囊性能

按以下要求进行：

a) 粒径分布：采用激光粒度仪测定，测试范围 0.1 μm ～ 1 000 μm，平行测试 3 次，取平均

值，记录 5μm ～ 100 μm 颗粒占比；

b) 壁材完整性：通过离心分离法，将微胶囊样品置于离心机中，以 3 000 r/min 转速离心 30 min，

分离芯材并计算包封率；

c) 热稳定性：将样品置于－ 10 ℃ ～ 50 ℃恒温环境箱中储存 1 年，每 3 个月取样检测芯材

含量，计算泄漏量；

d) 释放特性：在高温试验箱中模拟 120 ℃火灾环境，放入微胶囊样品，采用高速摄像机（帧率

≥ 200 帧/s）记录 30 s 内微胶囊破裂数量，计算破裂率。

5.3.1.2 全氟己酮灭火剂性能

按 GB 45944 的规定进行试验。

5.3.1.3 生物与环境安全性能

按以下要求进行：

a) 腐蚀性：将配电设备常用金属及绝缘材料试样浸泡在全氟己酮介质中 72 h，取出后观察表面

状态，测试试样机械性能及绝缘性能，与浸泡前对比无明显下降为合格；

b) 环保性能：采用专业设备测定 ODP、GWP 值，满足 ODP=0、GWP=1 为合格；

c) 急性经皮毒性试验：按 GB/T 21606 的规定，选用健康成年大鼠作为试验动物，将全氟己酮试

样按规定剂量涂抹于动物脱毛皮肤并封闭接触 24h，观察 14 天内动物中毒症状及死亡情况，

计算 LD₅₀值，＞ 2 000 mg/kg 为合格；

d)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按 GB/T 21604 的规定，将试样涂抹于家兔脱毛皮肤，分别在

24 h、48 h、72 h 观察皮肤红斑、水肿等反应，按评分标准判定为无刺激性、无腐蚀性为合

格；

e)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按 GB/T 21609 的规定，将试样滴入家兔眼内并按规定处理，在

1 h、24 h、48 h、72 h 观察角膜、虹膜、结膜反应，评分达标且无腐蚀性为合格。

5.3.2 充装要求

核查充装单位是否为灭火剂生产企业或其授权单位，提供相关授权证明或资质文件，符合要求为合

格。按 4.3.2 的规定进行。灭火剂充装完成后，采用卡尔・费休法测定含水率。

5.4 启动功能

按 4.4 的规定进行。

5.5 绝缘性能

按 GB 25972-2024 中 6.9 的规定进行试验。

5.6 液压强度

按 GB 25972-2024 中 6.3 的规定进行试验。

5.7 密封性能

按 GB 25972-2024 中 6.4 的规定进行试验。



T/CMEEEA XXXX-2026

77

5.8 耐电压性能

按 GB 25972-2024 中 6.8 的规定进行试验。

5.9 腐蚀性能

按 GB 25972-2024 中 6.7 的规定进行试验。

5.10 泄放能力

按 GB 25972-2024 中 6.40 的规定进行试验。

5.11 环境适应性

5.11.1 高低温循环试验

5.11.1.1 将灭火系统组件置于高低温试验箱中，按下列程序进行循环试验：

a) 低温阶段：-20 ℃ ± 2 ℃，保持 8 h；

b) 升温阶段：在 2 h 内升温至 50 ℃ ± 2 ℃；

c) 高温阶段：50 ℃ ± 2 ℃，保持 8 h；

d) 降温阶段：在 2 h 内降温至 - 20 ℃ ± 2 ℃；

e) 循环次数：3 次。

5.11.1.2 试验结束后，取出样品在标准环境下恢复 24 h，检查组件外观有无变形、开裂、涂层脱落

等缺陷，测试启动功能、密封性能、绝缘性能，各项指标符合本文件相关要求为合格。

5.11.2 湿热试验

按 GB/T 2423.3 的规定，将系统组件置于湿热试验箱中，环境温度 40 ℃ ± 2 ℃，相对湿度 93％

± 3％，持续试验 168 h。试验后取出样品，用干布擦干表面水分，在标准环境下恢复 24 h，检查组

件外观有无锈蚀、霉变，测试绝缘性能、密封性能，无异常且性能指标达标为合格。

5.11.3 振动试验

按 GB/T 2423.10 的规定，对灭火系统进行振动试验。振动频率范围 10 Hz ～ 55 Hz，加速度 2 g，

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分别进行扫频振动，每个方向振动 1 h。试验后检查组件连接部位是否松动、部

件有无损坏，测试启动功能、压力参数，符合本文件要求为合格。

5.11.4 有效期验证试验

采用加速老化试验方法，将灭火系统及灭火介质置于 50 ℃ ± 5 ℃恒温环境中储存，分别在 6 个

月、12 个月、18 个月时取样检测（对应实际储存年限 2.5 年、5 年、7.5 年）。检测项目包括灭火

剂纯度、微胶囊性能、密封性能、压力参数。要求储存至 12 个月（对应实际 5 年）时，各项性能指

标仍符合本文件 4.3、4.7、4.8、4.11 条要求；储存至 24 个月（对应实际 10 年）时，系统核心性

能（灭火性能、启动功能、结构完整性）无明显下降，符合 4.11 条有效期要求为合格。

5.12 灭火性能

5.12.1 试验装置与场景

搭建模拟配电设备防护区试验装置，防护容积按实际应用场景选取（选取 1 m³、5 m³、10 m³ 三个

典型容积），防护区围护结构符合 4.14 条要求。选取典型配电设备火灾燃料（如电缆试样、变压器油），

布置在防护区内，模拟真实火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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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灭火设计浓度验证试验

按设计浓度 6％、7％、8％（体积比）分别配置灭火剂用量，启动灭火系统后，采用气体浓度检测

仪实时监测防护区内全氟己酮浓度，确保灭火过程中浓度维持在设计范围内。每种浓度至少进行 3 次

灭火试验，要求灭火成功率 100％，符合 4.12.1 条要求为合格。

5.12.3 灭火时间测试

点燃试验燃料，待火灾发展至稳定燃烧阶段（火焰高度 ≥ 10 cm，持续燃烧 5 min）后，启动灭

火系统，记录从灭火剂开始喷放至火焰完全熄灭的时间。要求喷放完成后≤5s 内扑灭火灾，且灭火后 30

min 内无复燃现象，符合 4.12.2 条要求为合格。

5.12.4 浸渍时间测试

灭火后保持防护区密闭，持续监测区内灭火剂浓度，记录浓度维持在灭火设计浓度 80％ 以上的时

间。要求浸渍时间 ≥ 5 min，符合 4.12.3 条要求为合格。

5.12.5 喷射时间测试

启动灭火系统，记录从灭火剂开始喷放至喷放结束的总时间。对于化学合成类灭火剂系统，喷射时

间不超过 10s；对于惰性气体灭火剂系统，喷射时间不超过 60 s，符合 4.12.4 条要求为合格。每个

类型系统至少测试 3 次，取最大值作为测试结果。

5.13 系统组件

按 GB 25972-2024 的规定，对灭火系统各组件（瓶组、喷嘴、选择阀、驱动装置、控制装置、减

压装置、防护区泄压装置等）进行逐项检验。包括组件外观、尺寸偏差、材料性能、动作可靠性、密封

性能等项目，所有组件均符合 GB 25972-2024 及本文件 4.13 条要求为合格。

5.14 防护区构造符合性试验

现场核查防护区围护结构耐火极限（按 GB/T 9978（所有部分） 的规定进行耐火试验）、允许压

强（采用压力测试装置测定围护结构最大承受压强），检查门窗自动关闭功能、泄压口设置位置及朝向、

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声光报警装置及应急疏散通道配置情况。符合 4.14 条要求为合格。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灭火系统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组批

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6.2.2 抽样规则

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28.1 中规定，从同一批次、同一规格型号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样，抽

样数量不少于 3 台，抽样基数不应少于 30 台。若产品生产批量不足 30 台，应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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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外观质量、工作压力、灭火剂充装含水率、启动功能、绝缘性能、密封性能。

6.3 型式检验

6.3.1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必须是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

6.3.2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转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合同规定进行型式检验时；

f) 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3.3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第 4 章全部内容。

6.4 批量

用同一批原材料在相同生产工艺和产品条件下连续制造的产品视为同批量。

6.5 判定规则

6.5.1 性能均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其中任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

6.5.2 顾客对产品有特殊要求的，按顾客要求进行（组批、检验和判定）。

6.6 复验规则

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应从同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如果复验结果仍不符合要求时，

则该批产品应报废或降级使用。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铭牌

灭火系统应在明显部位设置牢固的铭牌，铭牌材质应耐腐蚀、不易磨损，内容应清晰、永久，至少

包含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c)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d) 生产日期、产品序列号；

e) 灭火剂名称及充装量、驱动气体名称及充装压力；

f) 最大工作压力、最小工作压力；

g) 系统设计有效期、灭火介质有效期；

h) 防护区适用容积范围。

7.1.2 部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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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灭火剂瓶组应在瓶体醒目位置标注“全氟己酮”字样，字体高度不小于 15 ㎜，字迹清晰、

耐擦拭。

7.1.2.2 驱动气体瓶组应标注充装气体名称（如 “氮气”“二氧化碳”）及充装压力，标注位置靠近瓶阀

一侧。

7.1.2.3 手动启动装置、机械应急启动装置应标注操作说明及警示标识。

7.1.2.4 防护区入口应设置警示标志。

7.1.3 警示标志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灭火系统储存区域应设置警示标志；

b) 灭火系统相关容器应标注环境安全标识。

c) 带电部件应标注 “小心触电” 警示标识，绝缘部件应标注绝缘等级及使用限制。

7.2 包装

7.2.1 产品的包装方式、尺寸和包装材料应符合 GB/T 13384 的相关要求。

7.2.2 包装物中应附有使用说明书、维修保养说明书、装箱清单、备品备件清单（适用时）和产品合

格证等相关文件。

7.2.3 包装物外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贮存温度、生产者、出厂日期、放置方向、运输要求、

堆放件数限制和贮存防护条件等。

7.3 运输

7.3.1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防晒和减振措施。

7.3.2 瓶组运输应符合压力容器和气瓶运输的相关规定。

7.4 贮存

7.4.1 未安装使用的产品应保持原包装完整，开箱后暂不使用的部件应重新密封包装，防止受潮、污

染。

7.4.2 瓶组类部件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瓶阀密封情况，不得有泄漏，压力表指示应在正常工作压力范

围内。

7.4.3 精密部件（如控制装置、传感器）应存放在防潮、防尘的库房内，避免剧烈振动或碰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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